桂林市职业技能鉴定用卷申请表

	申请单位
	
	联系人
	
	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	电子信箱
	

	用卷计划
	鉴定工种
	等级
	鉴定对象
	鉴定人数
	鉴定时间
	鉴定机构
	申请时间
	提卷方式

	
	
	
	
	
	
	
	
	磁盘文件
	电子邮件
	清样
	自提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
	
	试题保管人姓名
	


注：1、不管采取何种提题方式，用题单位和试题保管负责人应按规定做好试题的保密工作。

2、各鉴定管理机构应在每次鉴定前3至5天向桂林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提出申请。

3、此表填写一式两份，用卷单位、桂林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存一份。

